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五日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基本法》頒布十四週年研討會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致詞全文

從政制發展認識《基本法》

黃富榮主席、朱育誠所長、彭清華副主任、各位主講嘉賓、各位

朋友：

我很高興今天能夠參加這次《基本法》頒布十四週年研討

會，並和專程來港及本地的各位專家一起探討香港政制發展的方

向這個問題。

2. 政制發展，必須有穩固的基礎，《基本法》就是政制發展的基

礎。因此，認識《基本法》才能把政制發展導向正確的方向。自

從今年一月七日，行政長官委任了由曾蔭權司長領導的「政制發

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以來，公眾掀起討論《基本法》的

熱潮，是前所未見的，特別是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

人治港」的理解，討論的深度和幅蓋之廣，給我對《基本法》有

更深刻的體會，在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一國兩制」

3. 有些人的理解，「一國兩制」的意思是：香港與內地，是兩

個分隔的體制，因此，香港的事情，中央不要管。政制發展，是

香港的事，完全由香港決定，這是錯誤的。

4. 《基本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地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因此，「一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香港是國家的一部份，整個《基本法》的理解必須以此為大前

提。

5. 「兩制」是指不在香港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在香港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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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有資本主義制度1。這個制度，包括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

都要以《基本法》為依據2。

6. 特區的設立，目的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

的繁榮和穩定。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國家決定根據憲法第

三十一條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基本法》，規定特區實行的

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3。

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發展的角色

7. 中央政府再三表示對香港政制發展的關注，是基於對這個憲

制問題，中央有權有責。特區的設立及制度，由人大按憲法第卅

一條和第六十二(十三)條而決定，而《基本法》的制定，目的在

規定特區實行的制度4。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無權自行決定或

改變其政治體制，政制發展，對特區的制度有重大影響。附件一、

附件二給與人大常委會參與香港政制發展的權力，因此中央政府

在香港政制發展有個積極的角色，是完全符合「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的規定的。

「高度自治」

8. 高度自治，並非來自特區自有的權力，而是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人大”）授權，並必須依照《基本法》規定實行，而其

行政管理、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亦是按此授權而享有5。

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發展的角色，既然是《基本法》所規定6，中

央的參與，是執行這個任務，無損高度自治。

                                     
1 《基本法》第五條
2 《基本法》第十一條
3 《基本法》序言
4 《基本法》第 5 及 11 條。
5 《基本法》第二條
6 附件一、第七條，附件二、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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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治港」

9. 鄧小平先生在 1984 年 6 月 22-23日，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

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時，發表談話提到，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

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同年 10 月 3

日，當他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發表的談話，也有同樣的說

法。在政制發展討論時，大家提起鄧先生的講話，有些人說這是

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的政治審查。如果大家看看鄧先生在

1987 年 4 月 16 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

的講話，就很清楚他的意思是：香港的選舉制度，須選出愛國愛

港的人，這些人不做損害國家利益的事，不做損害香港利益的事；

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在政制發展事宜上，《基

本法》的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就是在修改行政長

官的選舉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上給中央保持了批准和備案的

權力7，保障修改以後的制度，不會對國家的利益和香港的利益帶

來損害，也是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發展上行使積極的參與權的理

由。有人說中央的參與違反「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

港」，這都是歪曲事實，因為中央的參與是《基本法》所規定，是

人大常委會的權責。

《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法律解釋

10. 專責小組自接受委任後的三個月，一方面與中央有關部門進

行溝通，一方面諮詢各界意見，並在 2004 年 3 月 30日發表了有

關法律和程序問題的第一號報告書，而在 4 月 15日發表了有關原

則問題的第二號報告書；專責小組把報告書呈交人大常委會，並

把所收集的書面意見悉數一併提交8。人大常委會在 2004 年 4 月 6

日就《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作出了法律解

釋，並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了決定，為

香港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訂下了指

引。這兩個決定，都是按法律的規定和程序作出的。

                                     
7 「批准」與「備案」有不同之處。拒絕「批准」可以基於任何理由，而拒絕「備案」只限與《憲法》
或《基本法》有違背。人大常委會既有責任備案，也有責任在違憲或違法情況下拒絕備案。「批准」

與「備案」，都是修改產生辦法的其中一個步驟，在沒有全部完成，修改不能生效（見李飛副主任提

交「釋法」草案說明）。因此，「批准」和「備案」不但是程序，也是實權。
8 第一、二、三號報告書均可在各民政事務署索閱



- 4 -

11.  4 月 6 日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
第三條「釋法」的內容大致如下 :

(1) “二零零七年以後 ”含二零零七年；

(2) 二零零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
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如需 ”修改，是指可以進行修改，也
可以不進行修改 ;

(3) 特區行政長官應向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人大常委會
依照《基本法》第 45 條和第 68 條規定，根據香港的實
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確定是否需要進行修改。修改

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只有經

過有關附件所述的全部程序，修改方可生效；

(4) 如兩個附件不作修改，附件一關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
規定和附件二關於第三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

的規定仍然適用。

12. 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釋權，來自憲法第 67(4)條，並在《基本
法》第 158(1)條特别重申。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權，

不因授權特區法院在審判時可以行使 9，或特區法院在終局裁決前

在某些情況下需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 10而受到影響。人大常委會對

《基本法》作出的解釋，特區法院不能質疑，並需以此為依歸 11。

按中國法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權適用於有需要進一步明確法

律的具體含義，但必需忠於原意，《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沒有

就「如需修改」由誰確定清晰列明，因此「釋法」就此作出明確

規定。法律解釋與法律修訂不一樣，如果不能夠在原有的條文裡

予以明確就必需修改。此次是「釋法」，不是「修法」，是按照人

大常委會的議事規則及《基本法》第 158(4)的規定進行，有助大
眾正確認識《基本法》。

人大常委會 4 月 26 日的決定
                                     
9 《基本法》第 158(2)條。
10 《基本法》第 158(3)條。
11 見劉港溶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1999] 3 HKLRD 788 @ 7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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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 月 26 日，人大常委會審閱了行政長官按「釋法」要求提交
的報告，徵詢了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香港各界人士、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委員和專責小組的意見，同時徵求了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的意見，就香港 2007 年行政長官和 2008 年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作出如下決定 :

(1) 2007 年第三屆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

法。2008 年第四屆立法會的選舉，不實行全部議員由普

選產生的辦法，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

數的比例維持不變，立法會對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維

持不變。

(2) 在不違反上述第一條的前提下，第三任行政長官和第四

任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可按照《基本法》第 45 條

和 68 條及附件一第七條、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作符合

循序漸進原則適當修改。

「決定」是依據《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及「釋法」作出，並

具有法律效力12。按《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政治現實是：沒

有人大常委會的批准和備案，修改辦法不能生效。因此，在「決

定」中，人大常委會表明修改範圍，有利於三方在 2007/2008 年

前達成共識，趕及立法落實。人大常委會此次「決定」，目的在使

香港民主制度得按《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健康發展，有助

尋找一個立法會、行政長官和人大常委會都能接受的方案。正如

吳邦國委員長在閉幕時所說：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的

「解釋」和「決定」，都是在對香港公眾的整體利益和香港

的未來高度負責的精神，嚴格依法進行的。我們相信，香港

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一定會依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解

釋」和「決定」的規定，在廣泛凝聚社會共識的基礎上，提

出有關具體方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從而使香

港政制發展的有關問題得到妥善處理。”

14. 人大常委會兩次的決定，特別關心香港市民的看法；因此，

在未作出「釋法」和「決定」前，廣泛地聽取民意，在作出「釋

                                     
12見喬曉陽副秘書長 4月 26日在港座談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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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決定」後，又委派人大常委會和它的法工委的專家及港

澳辦的官員兩次來港解釋「決定」的法律基礎和理據，目的在使

市民更理解作出「決定」的理由。以一個中央政府，能夠為它的

一個城市花費大量的心思勞力，可見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的重

視，對市民的重視。有些人沒有充分了解情況，對「決定」不接

受，我們會盡量向他們解釋。我希望在此對有些誤解作出回應。

決定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15. 有人認為中央參與香港政制發展違反中英聯合聲明，我不同

意：

(1) 中英聯合聲明的條文及附件，並未提及“普選”。1976

年英國把《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引入香港時，

就該公約第 25(b)條作出保留，不同意香港政府有責任

建立一個行政或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的制度。事實上當

1984 年聲明草簽時，香港立法機關並無選舉產生的議

員，1985 年首次有功能團體產生的議員，1991 年才首

次有部份地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因此，在聯合聲明草簽

的時候,07/08 年普選，並不包括在雙方的協議之中。

(2)中英聯合聲明第 I 條第 2段有關高度自治問題，我在前面

經已解釋過，中央參與香港政制發展，有權有責，並且

在附件一和附件二的條文早有規定。這次「決定」是按

《基本法》的規定作出，沒有違反「一國兩制」和「高

度自治」的原則。比起 1984 年的殖民地，我們現時享

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權，顯然大得多。

決定並沒有破壞法治

16. 有些人認為此次「釋法」和「決定」，嚴重打擊法治，主要

的理由是：

(1) 「釋法」是修改《基本法》而非令原有條文更清晰，對

政制發展加上新關卡。我已解釋過為什麼「釋法」沒有

修改《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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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修改”怎樣去決定，原來條文沒有解釋;「釋法」

把這點說清楚，有利討論政制發展，所以是合憲、合法、

合理13，不會打擊法治。

(2) 「決定」未有遵守恰當的程序。恰當的程序，不應按特

區的法律程序來決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按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事規則》

進行。此次決定，人大常委會特別遣派小組到深圳聽取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各界人士和專責小組的意見，審

議過程，符合人大常委會的議決程序。因此，「決定」

沒有違法或者違反法律程序。自今年年初，公眾對 07、

08 普選的意見，經不同渠道向中央政府表達，尤其是

爭取和反對普選的人士，在他們提交專責小組的書面意

見中，都表達了他們對 07、08 普選的看法。第二號報

告書有關實際情況的描述，對人大常委會考慮問題也有

幫助。

(3) 有人認為一個遵奉法治的政府，不但要依法行使權力及

符合恰當的程序，而且在行使權力時要自我約制，以達

致公義的水平。作為法律理念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法治

首先講合法性。有人認為雖然人大常委會按《基本法》

有解釋法律權和參與政制發展權，它不應該行使這些權

力，因為這樣做會損害「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既

然「釋法」和「決定」都是依法辦事，對「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沒有損害，要求人大常委會不要行使釋法

權或答應以後都不使用這個憲法上的權力，或要求人大

常委會不要履行它在《基本法》的權責，是沒法令人支

持的。人大常委會没有權修改憲法或《基本法》，削弱

人大給與它的權和責；在憲法上，它也不能約束以後各

屆人大常委會都不再行使這些權力，所謂“自我約

制”，其實是違憲違法，不符法治的要求。這種說法，

借道德信念，混人耳目，給人一個印象中央政府和特區

政府妄顧法治，但是，既然放棄履行這些職權是法律所

不容，又如何符合法治的起碼條件？

(4) 最後有些人認為此次「決定」，是把國內法律引入香港，

                                     
13 見上面第 1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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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原有的普通法制度。1997 年 7 月 1日，我們才開

始實施《基本法》。它是一個嶄新的事物。《基本法》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按中國法律通過的

全國性法律，是另外一個司法管轄區立法機關所制定。

經過六、七年來實施的經驗和案例，我們漸漸能掌握它

蘊含的意義，但是對某些條文的解釋，社會上仍然不時

有歧見，有人歸究於普通法和民法系統的差異。我認為

普通法是活的法律體系，不斷通過實踐而完善，我們有

信心，两個法系的衝突，經過耐心鑽研和實踐，總是能

夠解决的。在此過程，我們要認真研究，並持着開放的

態度。按普通法，如法庭有需要知道或使用另一個司法

管轄區的法律時，會要求該地法律專家出庭作供，聽取

他�的意見14。了解《基本法》，除了有需要從它的條文

和立法時的外在文件確定它的立法原意外，對中國法律

的理解，也十分重要。與時俱進、建立案例，使法律得

以發展，是普通法的制度的一部份，而不會破壞我們的

法律制度。在 HKSAR 訴吳恭劭﹝1999﹞HKCFA 91 一案，

政府首次引用 Brandeis Brief 作為公眾秩序的標準的

證明，支持《國旗及區旗條例》的合法性，便是個好例

子。首席法官在吳嘉玲等訴入境事務處處長﹝1999﹞1

HKLRD579 一案，就說過解釋《基本法》這樣的憲法時，

法院均會採用考慮立法目的這種取向，必須避免採用只

從字面上的意義，或從技術層面，或狹義的角度，或以

生搬硬套的處理方式。因此，用創新和開放的態度去理

解《基本法》，並不損害普通法的制度或破壞法治。

結語

17. 政制發展，是關乎每一個香港人的事，市民對修改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的選舉辦法有很大的期望。邁向民主，是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和市民的共同願望，而普選是《基本法》所訂下來的最

終目標。政制發展的工作，正是一個好好的機會，讓我們檢討一

下過去幾年政治體制運作的成功和失敗，找出不足之處和解決辦

法。我希望大家能抛開成見，按照《基本法》第 45 條和第 68 條

                                     
14 Halsbury’s Laws of England, 4th Ed. para.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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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則，附件一和附件二，以及人大的「釋法」和「決定」，研

究出一些可行的方案，使我們的選舉辦法，能循序漸進，發展一

個適合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而正確理解《基本法》是整個過程

最重要的工作，我期待聆聽各位專家和與會者的意見，有助我們

對政制發展的研究。謝謝。


